一、养殖环节无害化处理补助
1.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农业防灾救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3号）、《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河南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通知》（豫农文〔2021〕186号）。

2.申请指南：

补贴对象：按“谁处理，补给谁”的原则，以资金补助方式发放给承担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任务的实施者。

补贴范围：全县范围内养殖环节病死猪。

补贴标准：每头80元。

申请程序：①日收集台账，清点头数，收集人、接收人、监管人员等相关人员签字确认；②拍照；③填写《商水县养殖场（户）养殖环节病死畜禽登记表》；④材料报送、审核。

申请材料：商水县养殖场（户）养殖环节病死畜禽登记表、无害化处理图片、无害化处理实施者负责人身份证、银行卡复印件。

受理单位：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兽医股

办理时限：按上级部门要求

联系方式：18639496966
3.补贴结果：

根据上级文件发放补贴资金。

4.监督渠道：

举报电话：0394-5458879

举报地址：商水县农业农村局

 

 

二、强制免疫补助
1.政策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实施机制改革的通知》（农办牧〔2020〕53号）、《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河南省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农文〔2021〕333号）、《周口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印发周口市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补助政策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周农牧〔2022〕1号）、《财政部 农业农村部 水利部关于印发<农业防灾救灾和水利救灾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农〔2023〕13号）。

2.申请指南：

补贴对象：全县生猪存栏300头或年出栏500头以上、奶牛存栏100头以上、肉牛存栏100头或年出栏50头以上、羊存栏100只或年出栏100只以上、蛋鸡存栏2000只以上、肉鸡存栏5000只或年出栏1万只以上的畜禽养殖户。其它畜禽规模标准按县农业农村局有关要求执行。

补贴范围：

生猪：口蹄疫（含O型、A型）

家禽：高致病性禽流感（含H7N9流感）

羊：口蹄疫（0-A型）、小反刍兽疫

牛：口蹄疫（0-A型）

补贴标准：补贴标准参照省政府统一招标采购疫苗的平均中标价格确定。

申请程序：（一）符合“先打后补”标准的养殖场在“牧运通”微信小程序上注册和填报相关信息。（二）乡镇管理员对养殖场提交申请材料在“牧运通”微信小程序进行信息确认，完成信息确认和初审工作，提交县级管理员审核。县级管理员收到网上申请后，对养殖场申报材料进行细致审核并组织现场核查。对审核通过名单进行公开公示。（三）本年度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资金申报工作将于年底组织实施，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的规模养殖场户填写补助资金申请表，并按要求提供相关资料。各乡镇农业工作站组织有关人员对实施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养殖场户补助金额及申报材料进行初审，县级主管部门将组织专家组对全县“先打后补”申报对象进行评审，最终确定符合“先打后补”资金补助条件的养殖场户，并进行公示，公示结束无异议后，按照财政支付相关要求及时拨付补助资金。

申请材料：

（一）强制免疫“先打后补”补助资金申请表；

（二）负责人、法人身份证复印件；

（三）养殖场备案材料；

（四）免疫程序和免疫、生产、消毒、监测、无害化处理、疫苗采购使用等记录；

（五）疫苗采购票据、免疫效果检测报告、检疫证明等复印件（原件备查）；

（六）有关疫苗储藏等设施设备照片；

（七）所在乡镇派驻工作站提供的申请场户未使用政府采购疫苗证明；

（八）提供年底存栏数依据（现场核查人员签字证明）；

（九）其他佐证资料。
受理单位：商水县农业农村局各乡镇派驻工作站
办理时限：每年1月-12月

联系方式：0394-5458879
3.补贴结果：

有效防控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猪瘟、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

4.监督渠道：

举报电话：0394-5458879
举报地址：商水县农业农村局

